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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人 士 出 席 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观 塘 区 发 展

及重建专责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在会前提出修订建议，上次会议记录经修

订后获得通过。  
 
 
I I .  观塘重建项目进度报告  
 (观塘区议会观塘区发展及重建专责小组文件第 13 /2 019号 )  
 
3 .  市区重建局（下称「市建局 」）介绍文件。  

 
4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4 . 1 同仁街临时小贩市场  
 

4 . 1 . 1  早 前 有 委 员 与 市 建 局 及 商 贩 就 同 仁 街 临 时 小

贩 市 场 搬 迁 安 排 开 会 ， 委 员 查 询 下 次 会 面 安

排；  
 
4 . 2 观塘市中心与周边的连接  
 

4 . 2 . 1  委 员 表 示 观 塘 市 中 心 交 通 规 划 忽 略 与 邻 近 地

区的连接 ，前往观塘工厂区交通亦欠灵活。委

员 指 市 建 局 重 建 项 目 需 考 虑 日 后 与 起 动 九 龙

东项目和邻近区域的接驳问题；  
 

4 . 3 前往第二及第三期发展区  
 

4 . 3 . 1 委员指市民将来会从观塘站 C3 出入口，经协

和 街 步 行 前 往 第 二 及 第 三 期 发 展 区 的 商 场 与

公共运输交汇处。委员希望市建局可扩阔协和

街行人路，并加建行人路上盖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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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4 公共运输交汇处  
 

4 . 4 . 1  有 委 员 指 市 民 希 望 于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加 设 中

港过境巴士站；  
 
4 . 5 行人天桥网络  
 

4 . 5 . 1 委员关注重建计划内拟拆卸的两条行人天桥，

包括现有连接观塘站 A 1 及 C 3 出入口的天桥，

希 望 市 建 局 于 工 程 期 间 将 会 说 明 行 人 天 桥 封

闭、拆卸工程及新建行人平台设计的细节，并

解 释 会 有 什 么 临 时 或 补 偿 措 施 ， 以 减 低 对 行

人、居民和驾驶者的影响；  
 

4 . 5 . 2 委员查询会否于骏业里天桥加设升降机塔，以

方便行动不便及轮椅人士。此外 ，委员希望得

悉创纪之城五期天桥改建期间 ，旧升降机会否

在新升降机落成前拆卸；  
 

4 . 5 . 3  委 员 询 问 市 建 局 会 否 事 前 与 路 政 署 商 讨 行 人

天 桥 网 络 改 善 工 程 细 节 ， 以 避 免 重 复 兴 建 设

施，并善用有限土地。委员希望市建局澄清文

件中创纪之城五期天桥在改建后 ，行人走至天

桥 落 脚 点 是 否 仍 需 横 过 马 路 才 可 通 往 其 他 地

方，而升降机塔会否被马路包围；  
 
4 . 6 新 1 2 0 米巴士停泊处  
 

4 . 6 . 1  由 于 规 划 内 巴 士 停 泊 处 将 向 入 移 至 现 时 红 色

小巴站位置，委员关注巴士如何可畅顺向右横

过两条行车线进入观塘道下通道；  
 
4 . 6 . 2  现 时 规 划 内 最 左 的 巴 士 线 有 机 会 阻 碍 车 辆 转

入康宁道，委员建议巴士停泊处应尽量向东行

方 向 迁 移 ， 使 停 泊 处 后 有 更 多 位 置 让 巴 士 等

候，以免导致交通挤塞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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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7 第四及第五发展区停车场  
 

4 . 7 . 1 委员指出未来观塘裕民坊重建计划落成后，加

上起动九龙东项目的推进，预计人流及车流会

集 中 于 观 塘 市 中 心 。 由 于 重 建 项 目 内 停 车 场

7 0 0 个车位中约有 3 00 个为时租车位，委员希

望市建局仔细考虑停泊位与 70 米等候处是否

足以应付日后需求。委员查询市建局就进入停

车场的方式与等候进入停车场的安排，包括会

否采用智能方式或增加排队等候位置，以避免

车辆等候进入停车场时，在康宁道及观塘道造

成挤塞；  
 
4 . 7 . 2  委 员 表 示 日 后 停 车 场 须 作 妥 善 规 划 并 提 供 清

晰指示 ，指引驾驶者离开停车场，减少因选错

离 开 出 口 而 增 加 观 塘 道 回 旋 处 及 牛 头 角 站 附

近可掉头位置的交通负荷；  
 
4 . 7 . 3  主 席 希 望 市 建 局 厘 清 项 目 停 车 场 与 上 落 客 区

会否分为两个区域。委员举例指 M e ga Box 停车

场入口与商场上落客区位处同一位置，以致车

辆堵塞情况不时发生；  
 

4 . 8 港铁观塘站月台扩建  
 

4 . 8 .1  委 员 希 望 市 建 局 可 以 就 港 铁 观 塘 站 月 台 扩 建

建议，提供相关数据并解释现时与港铁商讨的

进展。委员建议邀请港铁出席下一次专责小组

会议，就观塘站月台扩建一事再作讨论；  
 

4 . 9 观塘道交通改善措施  
 
4 . 9 . 1 关于观塘道交通情况，委员表示现时观塘道东

行只有 4 线行车，交通挤塞情况不时发生。由

于观塘现正急速发展成商贸区，即使市建局计

划增设一条观塘道行车线东行，委员质疑此措

施能否有效纾缓将来交通挤塞情况，并建议可

再 额 外 加 设 一 条 观 塘 道 行 车 线 以 解 决 观 塘 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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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交通挤塞问题；  
 

4 . 10 观塘道行人路上盖  
 

4 . 10 .1  委 员 建 议 于 观 塘 道 巴 士 站 停 泊 处 附 近 行 人

路加建上盖，供市民遮荫避雨；  
 
4 . 11 观塘道回旋处交通改善措施  

 
4 . 11 .1 委员指市建局建议的交通 改善措施中，物华

街行车方向将改为单行，协和街南行前往观

塘道东行的车辆，除公共巴士外，其他车辆

需使用专用左转车道往观塘道东行。另外协

和 街 南 行 前 往 牛 头 角 方 向 的 车 辆 则 需 改 经

物华街及康宁道。委员关注交通顾问公司如

何使驾驶者按照其建议路线行驶，以减轻观

塘道回旋处的交通压力；  
 
4 . 11 .2 委员指观塘道回旋处问题 归因行车流量高，

而工业区经常有车辆违泊于黄格，导致车辆

被堵塞而出不到回旋处。此外，协和街南行

车辆车速较快，与观塘道东西行车辆争入回

旋处。再者，观塘道东行线近红色小巴站的

红绿灯，限制了每时段东行车辆数目，令车

辆进入回旋处的时间分配不均。委员向顾问

公司查询，如何理顺观塘道东西行车辆与协

和街南行车辆，令车辆更容易进入回旋处。

委 员 亦 建 议 市 建 局 参 考 大 角 咀 樱 桃 街 回 旋

处 ， 并 要 求 运 输 署 在 各 回 旋 处 入 口 设 红 绿

灯；  
 
4 . 11 .3 委员指出有关观塘市中心 项目交通细节，需

于交通及运输委员会作进一步讨论；  
 
4 . 12 康宁道交通负荷  
 

4 . 12 .1 委员对康宁道的交通负荷表示担心 ，并指出

重建计划落成后 ，康宁道将塞满由牛头角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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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物华街转入的车辆 。委员质疑康宁道近观

塘道的红绿灯会限制车流量 ，而且若康宁道

交通挤塞时 ，驾驶者很大机会会从协和街南

行至观塘道回旋处，令更多车辆由协和街驶

进观塘道回旋处；  
 

4 . 13 中电骏业里变电站重建  
 

4 . 13 .1 委员希望秘书处可以与路政署沟通 ，了解将

来 中 电 骏 业 里 变 电 站 重 建 后 会 否 改 建 现 有

行人天桥 ，由观塘道连接第四及第五期发展

区，以应付未来增长的人流；  
 

4 . 14 其他行人网络改善建议  
 

4 . 14 .1 委员表示因现时天桥设计不便行人使用 ，以

致 每 天 早 上 不 少 人 从 康 宁 道 胡 乱 横 过 马 路

至观塘道 。专责小组近日进行了观塘行人网

络改善方案研究 ，当中亦提及如何利用骏业

里 现 有 天 桥 加 以 接 驳 ， 方 便 行 人 横 过 康 宁

道。委员指若有行人友善设计的天桥、隧道

或升降机塔，便能吸引行人使用；  
 
4 . 14 .2  主 席 表 示 除 了 有 委 员 提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

（ 下 称 「 土 拓 署 」） 可 能 由 牛 头 角 道 兴 建 隧

道至康宁道连接新发展区外，专责小组曾数

次在会议及研究报告中，提及现有三条行人

天桥不足以负荷横跨观塘道的需要。委员认

为 需 于 观 塘 道 与 康 宁 道 交 汇 处 加 设 一 个 横

过路口，委员会明白此规划可能已超越市建

局发展区的范围，仍希望市建局能尽力帮助

做 好 此 接 驳 。 主 席 指 如 需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跟

进，专责小组定会督促其他部门跟进；及  
 

4 . 14 .3 藉公务员事务学院发展的契机 ，政府未来可

能于康宁道兴建天桥 。委员得悉观塘道及鲤

鱼门道两旁马路空间不足以建设天桥墩 ，因

而 现 时 有 些 天 桥 墩 是 在 建 筑 物 二 楼 或 横 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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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。委员希望市建局可与路政署商讨解决方

法。  
 

5 .  市建局及弘达交通顾问有限公司（下称「顾问公司」）的综合

回复如下：  
 

5 . 1 同仁街临时小贩市场  
 

5 . 1 . 1 市建局七月中曾与同仁街临时小贩市场互委会

及 部 分议 员会 见商贩 ， 商贩 分享 现时经 营 情 况

及 要 求， 市建 局相关 同 事 现 正进 行跟进 。 经 商

议 后 ，市 建局 表示会 于 暑假 后再 召开会 议 ， 稍

后 会 将会 议记 录给予 商 贩代 表、 与会议 员 等 与

会者传阅；  
 
5 . 2 观塘市中心与周边的连接  

 
5 . 2 .1 市 建 局 明 白 委 员 的 关 注 ， 亦 尽 量 在 规 划 中 连 系

市 中 心 与 周 边 小 区 。 市 建 局 一 直 与 委 员 紧 密 联

系 ， 落 实 了 不 少 改 善 工 程 及 天 桥 隧 道 的 连 接 。

土 拓 署 会 兴 建 一 条 天 桥 由 协 和 街 ／ 物 华 街 连 接

第 二 及 第 三 期 发 展 区 ， 亦 打 算 于 牛 头 角 道 与 康

宁 道 交 汇 处 兴 建 行 人 隧 道 ， 接 驳 第 四 及 第 五 期

发 展 区 地 下 商 场 。 市 建 局 指 土 拓 署 的 工 程 界 定

书 已 获 批 核 ， 并 正 申 请 政 府 拨 款 ， 有 关 详 情 土

拓署可稍后向委员再作解释；  
 

5 . 3 前往第二及第三期发展区  
 

5 . 3 .1 市 建 局 相 信 将 来 第 四 及 第 五 发 展 区 施 工 期 间 ，

应 有 不 少 行 人 由 第 二 及 第 三 发 展 区 经 协 和 街 步

行到 C 3 观塘站出入口。市建局接纳委员意见，

会尽量加宽行人路并兴建「临时有盖人行道 」，

方便行人使用；  
 
5 . 4 公共运输交汇处  
 

5 . 4 .1 市 建 局 指 现 时 第 二 及 第 三 期 发 展 区 的 地 契 条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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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没 有 提 及 中 港 过 境 巴 士 站 泊

位 ， 亦 需 按 照 地 契 条 款 内 的 细 节 完 成 工 程 及 交

予 运 输 署 。 市 建 局 指 会 将 有 关 意 见 转 达 运 输 署

作考虑；  
 

5 . 5 行人天桥网络  
 

5 . 5 .1 关 于 行 人 天 桥 改 善 工 程 ， 市 建 局 会 尽 量 研 究 改

善 工 程 的 实 行 细 节 ， 以 减 少 对 市 民 的 影 响 。 骏

业 里 天 桥 和 创 纪 之 城 五 期 天 桥 的 主 结 构 无 须 拆

卸，但须改善接驳第四及第五发展区的落脚点 ，

而 不 同 行 人 天 桥 改 善 工 程 会 分 阶 段 展 开 。 市 建

局 表 示 会 待 临 时 过 路 设 施 落 成 后 ， 才 拆 去 部 分

需改建的原有设施，以确保行人网络不受影响 。

市 建 局 亦 会 遵 循 发 展 第 二 及 第 三 期 发 展 区 的 做

法 ， 恒 常 地 与 议 会 交 代 进 展 及 工 程 细 节 ， 任 何

影 响 民 生 的 措 施 或 工 程 都 会 与 区 议 员 紧 密 联 系

沟通；  
 

5 . 5 .2 市 建 局 指 骏 业 里 天 桥 通 往 观 塘 市 中 心 第 五 期 发

展 区 将 考 虑 设 有 升 降 机 与 无 障 碍 通 道 ， 但 需 与

路政署商讨；  
 
5 . 5 .3 关 于 创 纪 之 城 五 期 天 桥 ， 市 建 局 曾 初 步 与 新 鸿

基 地 产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、 路 政 署 及 运 输 署 商 讨 ，

计 划 保 留 承 托 天 桥 的 主 要 结 构 支 柱 ， 而 现 有 的

升 降 机 、 扶 手 电 梯 及 楼 梯 将 会 改 动 重 新 设 计 为

未 来 商 场 的 一 部 分 。 另 外 与 其 他 大 型 商 场 设 计

一样，商场将来会有 2 4 小时开放的通道；  
 
5 . 6 新 1 2 0 米巴士停泊处  
 

5 . 6 .1 市 建 局 表 示 曾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， 考 虑 将 不 需 前 往

福 塘 道 巴 士 站 的 巴 士 ， 安 排 于 停 泊 处 较 后 方 位

置 ， 让 巴 士 上 落 客 后 可 直 接 穿 过 观 塘 道 下 通 道

往 东 面 离 开 。 而 前 往 秀 茂 坪 附 近 的 巴 士 站 则 放

置 于 停 泊 处 较 前 的 位 置 ， 巴 士 上 落 客 后 可 通 过

观塘道回旋处，专用左转行车线经协和街上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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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建 局 指 确 实 安 排 需 有 待 与 巴 士 公 司 和 运 输 署

协商；  
 

5 . 7 第四及第五发展区停车场  
 
5 . 7 .1 市 建 局 表 示 项 目 内 的 停 车 场 会 尽 量 包 含 智 能 元

素 ， 亦 曾 到 访 新 加 坡 与 内 地 不 同 地 方 视 察 智 能

停 车 场 的 设 计 与 运 作 ， 从 中 汲 取 经 验 。 市 建 局

指康宁道入口停车场内已预留 7 0 米等候处，预

计可供至少约 15 至 20 架车辆进入停车场等候 ，

避 免 阻 塞 路 面 交 通 。 以 市 建 局 荃 湾 项 目 为 例 ，

市 建 局 与 荃 湾 区 发 展 商 及 营 运 商 场 的 发 展 商 合

作，发展手机应用程序「荃易泊 」，驾驶者可预

早 查 看 附 近 哪 个 停 车 场 仍 有 停 泊 位 可 使 用 。 如

驾 驶 者 没 有 使 用 此 应 用 程 序 ， 停 车 场 入 口 会 设

有 清 晰 指 示 ， 显 示 尚 余 停 泊 位 数 目 。 市 建 局 会

积 极 聆 听 议 员 意 见 ， 并 考 虑 日 后 在 管 理 此 商 场

时 会 否 发 展 同 类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及 考 虑 安 装 显 示

屏 ， 以 提 供 停 车 场 停 泊 位 信 息 予 驾 驶 者 。 市 建

局 相 信 这 些 措 施 能 加 快 车 辆 出 入 停 车 场 速 度 ，

以免阻塞康宁道与观塘道；  
 
5 . 8 港铁观塘站月台扩建  
 

5 . 8 .1 市 建 局 表 示 曾 与 港 铁 接 触 ， 而 政 府 亦 提 供 了 公

务 员 事 务 学 院 的 数 据 。 市 建 局 现 就 观 塘 站 平 台

扩建进行研究，预计于 20 1 9 年年底完成，研究

完 成 后 亦 会 向 委 员 交 代 。 顾 问 公 司 指 现 时 行 人

平 台 范 围 与 观 塘 道 桩 柱 ， 在 设 计 上 已 作 长 远 考

虑 并 可 容 纳 将 来 兴 建 月 台 。 将 来 月 台 扩 建 可 能

包 括 美 沙 酮 诊 所 及 公 务 员 事 务 学 院 选 址 部 分 ，

该 部 分 的 落 脚 点 需 找 地 方 作 支 撑 。 市 建 局 指 第

四 及 第 五 期 发 展 区 的 方 案 不 会 包 括 观 塘 站 月 台

扩建，但提醒委员港铁必须接受月台扩建方案 ，

市建局才可作规划改变道路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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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9 观塘道交通改善措施  
 

5 . 9 .1 市 建 局 希 望 透 过 于 观 塘 道 新 增 一 条 靠 近 发 展 区

的行车线，纾缓五分一或以上的车流量；  
 

5 . 10 观塘道行人路上盖  
 

5 . 10 .1 市 建 局 表 示 现 时 未 有 详 细 规 划 或 设 计 ， 但 大

方向是会有檐篷为行人遮风挡雨的；  
 
5 . 11 观塘道回旋处交通改善措施  

 
5 . 11 .1  关 于 有 何 诱 因 令 驾 驶 者 由 协 和 街 南 行 经 物 华

街 及 康 宁 道 前 往 观 塘 道 ， 市 建 局 表 示 会 与 运

输 署 研 究 于 协 和 街 北 面 设 置 清 晰 的 路 标 ， 及

早 提 示 驾 驶 者 那 一 条 路 线 可 最 快 东 行 或 西 行

离开观塘市中心；  
 
5 . 11 .2  市 建 局 表 示 观 塘 道 东 行 的 车 辆 可 利 用 专 用 左

转 行 车 线 ， 直 接 转 入 协 和 街 上 山 。 另 外 协 和

街 南 行 车 辆 车 速 颇 快 ， 现 时 到 达 回 旋 处 时 需

停 车 让 路 ， 将 来 便 可 透 过 专 用 左 转 车 道 直 接

驶 往 油 塘 方 向 。 顾 问 公 司 与 市 建 局 相 信 这 两

项措施能有效纾缓出回旋处的问题；  
 
5 . 12 康宁道交通负荷  

 
5 . 12 .1 关 于 发 展 区 完 成 后 康 宁 道 与 观 塘 道 交 通 流 量

方 面 ， 市 建 局 指 康 宁 道 会 增 设 两 条 行 车 线 ，

而 第 四 及 第 五 发 展 区 边 界 线 向 后 移 将 扩 阔 观

塘 道 至 五 线 行 车 。 顾 问 公 司 估 算 将 来 路 口 仍

有超过 15 %剩余容量；  
 

5 . 13 中电骏业里变电站重建  
 

5 . 13 .1 市 建 局 表 示 中 电 骏 业 里 变 电 站 重 建 项 目 仍 未

向 城 规 会 入 纸 申 请 。 若 中 电 骏 业 里 变 电 站 日

后 重 建 ， 市 建 局 愿 意 积 极 与 中 电 、 路 政 署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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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署商讨如何配合加建天桥或隧道；   
 
5 . 14 其他行人网络改善建议  

 
5 . 14 .1 关 于 天 桥 连 接 方 面 ， 顾 问 公 司 曾 视 察 现 时 天

桥 使 用 量 ， 并 评 估 日 后 第 四 及 第 五 发 展 区 完

成 时 的 情 况 。 虽 然 顾 问 公 司 认 为 天 桥 可 应 付

现 时 及 将 来 的 人 流 ， 但 市 建 局 亦 会 认 真 考 虑

除 了 兴 建 路 政 署 要 求 的 设 施 外 ， 包 括 斜 道 、

扶 手 电 梯 及 楼 梯 ， 日 后 更 可 于 商 场 优 化 行 人

连 接 系 统 ， 加 建 扶 手 电 梯 及 升 降 机 ， 尽 量 诱

导 市 民 横 过 康 宁 道 马 路 后 进 入 商 场 ， 使 用 行

人 天 桥 跨 过 观 塘 道 ， 减 少 市 民 胡 乱 过 马 路 的

情况；   
 

5 . 14 .2 市 建 局 备 悉 主 席 有 关 加 设 观 塘 道 横 过 路 口 的

改 善 建 议 ， 亦 会 稍 后 与 路 政 署 了 解 署 方 的 意

见 ， 此 建 议 暂 时 与 三 桥 改 善 措 施 没 有 抵 触 。

而 有 关 委 员 希 望 增 设 横 过 观 塘 道 的 天 桥 或 隧

道 设 施 ， 市 建 局 最 大 关 注 是 观 塘 道 两 旁 有 没

有空间作天桥或隧道的落脚点；  
 
6 . 主席总结，指委员原则上支持文件，希望市建局跟进交通改

善措施能否有效改善现时情况；并建议市建局在专责小组及交通

运输委员会收集委员意见后，能优化改善措施。主席亦建议市建

局与专责小组保持联系，和定期汇报重建项目的进展。  
 

7 . 主席请秘书处去信邀请香港铁路有限公司，委派代表出席专

责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，与市建局共同讨论港铁观塘站加建月台

一事。  
 
[会后备注：秘书处已于 20 1 9 年 8 月 1 4 日去信港铁。 ]  
 
8 .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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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观塘区发展及重建专责小组财政报告  
(觀 塘 區 議 會 觀 塘 區 發 展 及 重 建 專 責 小 組 文 件 第 1 4 / 2 0 1 9 號 )  

 
9 .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
 
1 0 . 委员通过文件。  
 
 
V.   其他事项  
 
11 . 主席报告如下：   
 

11 .1 秘书处已安排于 20 1 9 年 8 月 8 日参观旺角保育活化

项目，欢迎各位踊跃参与。  
 
1 2 . 委员备悉报告。  
 

 
V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1 3 . 会议于下午 4 时 45 分结束。  

 
1 4 . 下次会议将于 20 1 9 年 9 月 2 4 日举行。  
 
 
  本会议记录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1 9 年 9 月  

 


	(觀塘區議會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文件第14/2019號)

